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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号：蔡卫医罚〔2025〕011号

被处罚人：周益时，性别：男，身份证号：432501198308190018，民族：汉族

，地址：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凤凰城凤馨苑一街21号502房，联系电话：180022

66612

本机关2025年6月18日收到武汉市卫健委督办单（武卫健监督办[2025]052

号)，指出我单位辖区内的武汉阳慷中医医院涉嫌违规开具精神类药物处

方。2025年6月20日收到周益时出具武汉阳慷中医院处方笺患者徐桂先（性别：

女；年龄：50岁；开具日期：2024.08.31；诊断：精神分裂症；R氯氮平片

25mg*100s*4瓶）。氯氮平片为精神类药物。同期发现“周益时”签名的处方笺

12张。经调查周益时（执业证书编码：142440116000002；执业范围：中西医结

合专业）于2023年4月10日截止调查时间2025年7月7日期间将《医师执业证书》

注册于武汉五和中医医院(2023年10月更名为武汉阳慷中医医院、营业执照名

称：武汉市阳慷医院有限公司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114MA4K2BQ5X8）。

在上述注册期间内，该医生未开展任何的诊疗活动，未收取任何报酬。该医生

对案涉处方毫不知情，此行为并不构成超范围，而构成出借医师执业证书。该

行为破坏医疗执业准入制度的严肃性，医师执业需符合“注册地点、执业类

别、执业范围”三一致原则，借证导致证书与实际执业行为脱节，使监管部门

难以准确掌握医生真实执业状态，削弱行业准入门槛的约束作用。影响医疗资

源合理配置医疗机构通过“借证”虚构医护人员配置以满足审批、评级等要

求，实际却缺乏合格从业人员，导致医疗资源统计失真，也可能挤占真正有需

求的机构的资源额度。该医生将执业证件提供给医院注册使用的行为，已构成

违规“借证”（即出借执业证件供他人使用）的行为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备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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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有：1.《询问笔录》（周益时2025.07.07）1份；2.《卫生监督意

见书》（编号：20250595）；3.2024年8月31日武汉阳慷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处

方笺（患者姓名：徐桂先、性别：女、年龄：50岁）复印件；4.武汉市蔡甸区

行政审批局医师执业注册联网管理系统截图（周益时医师执业相关信息）；5.

周益时身份证复印件；6.周益时《医师执业证书》复印件；7.《关于“武汉阳

慷”事件后的整改措施》8.武汉阳慷中医医院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复印

件；9.武汉阳慷中医医院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副本复印件；10.武汉五和中

医医院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副本复印件；11.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截

图《关于注销武汉阳慷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执业许可的公告》；12.武汉市阳慷

医院有限公司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，为证。

周益时出借《医师执业证书》的行为违反了：1.《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

法》第十六条“《医师执业证书》应当由本人妥善保管，不得出借、出租、抵

押、转让、涂改和毁损。如发生损坏或者遗失的，当事人应当及时向原发证部

门申请补发。”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十四条第一款“医师经注册

后，可以在医疗卫生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、执业类别、执业范围执业，

从事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。”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五十

四条第三款“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出租、出借医师执业证书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

倍以下的罚款，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，按一万元计算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医

师执业证书。”的规定。参照《湖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指导标准》序号

8；违法行为：“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出租、出借医师执业证书的”；处罚依

据：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五十四条第三款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出

租、出借医师执业证书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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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

的，按一万元计算;情节严重的，吊销医师执业证”；违法类型：“轻微”；违

法情节：“首次出租、出借医师执业证书且未造成后果的。”；处罚标准：

“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，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

的，按一万元计算。”的规定。

决定予以你:罚款人民币2万元的行政处罚。同时责令立即整改。

罚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中国工商银行武汉蔡甸支行（武汉

市蔡甸区蔡甸街汉阳大街600号）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武汉市蔡甸区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6个月内向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起诉，但不得停

止执行本处罚决定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处罚

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卫生行政机关名称并盖章

2025年09月29日

武汉市蔡甸区卫生健康局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备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



